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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江县公安局关于办理 2024年人大代表建议
政协委员提案工作方案

县人大十八届第三次会议和县政协十六届第三次会议期间，

参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针对我局工作提出了人大代表建议（以

下简称建议）14 件，政协委员提案（以下简称提案）10 件，共

计 24 件。其中，建议属我局主办 10件、协办 4 件；提案属我局

主办 6 件，协办 4 件。根据《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

好 2024 年县人大代表建议和县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》

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 2024 年度建议、提案的办理工作，结合我

局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答复工作顺利开

展，县局成立盈江县公安局办理建议提案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杨新万 副县长、县局党委书记、局长

常务副组长：李 明 县局党委副书记、政委

副 组 长：何成杰 县局党委副书记

陈 闻 县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何开勇 县局党委委员、驻局纪检组组长

尹宇泽 县局党委委员、副政委

黄建刚 县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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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龙 县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李林佑 县局副局长

许正璞 县局党委委员、森警大队大队长

成员由指挥中心、政工监督室、督察大队、警务保障室、治

安大队、刑侦大队、经侦大队、交警大队、法制大队、禁毒大队、

国保大队负责人组成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县局指挥中心，办公室主任由指挥中

心主任郭思弘担任，成员由指挥中心民警组成，负责统筹县局建

议、提案的办理和答复工作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主办建议、提案分工

县局对主办的 10 件建议和 6 件提案实行包办责任制，具体

分工如下：

1.10 件县局主办人大代表建议包办局领导、包办部门责任人

及包办部门：

（1）板喊用代表提交的《关于请求给予兴和村户勐街设立

违停抓拍设备的建议》（5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包办部门责

任人：唐杰；包办部门: 交警大队。

（2）金正芳代表提交的《关于解决缅籍人员考驾照困难问

题的建议》（33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唐

杰；包办部门: 交警大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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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邵丽斌代表提交的《关于解决盈江县第一小学门口环

境卫生与交通拥堵问题”的建议》（61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

包办部门责任人：唐杰；包办部门: 交警大队。

（4）闫信奇代表提交的《关于加强城区交通秩序管理的建

议》（67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唐杰；包

办部门:交警大队。

（5）胡昌海代表提交的《关于加大管控禁止未成年骑摩托

车的建议》（71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唐

杰；包办部门: 交警大队。

（6）徐达代表提交的《关于帮助解决盏西镇分户困难的建

议》（159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尹宇泽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周子文；

包办部门: 治安大队。

（7）江涛代表提交的《关于加快推进我县残疾人托养中心

建设运营的建议》（180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陈闻；包办部门责任

人：付正杰；包办部门: 警务保障室。

（8）梁能昌代表提交的《关于公安部门加大对华人（无国

籍人员）落户力度的建议》（234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尹宇泽；包

办部门责任人：周子文；包办部门: 治安大队。

（9）孟成功代表提交的《关于在太平镇太平街子设置违停

抓拍探头建议》（258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

唐杰；包办部门:交警大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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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）李自春代表提交的《关于加大对特殊人群驾驶机动车

管理的建议》（291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

唐杰；包办部门: 交警大队；协办部门：刑侦大队。

2.6 件县局主办政协委员提案包办局领导、包办部门责任人

及包办部门

（1）郝运帮委员提交的《关于中小学校门口环境卫生与交

通拥堵问题治理的提案》（16030051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

包办部门责任人：唐杰；包办部门: 交警大队。

（2）郝运帮委员提交的《关于蜜回路（县一小段）设立时

段性单行道的提案》（16030052 号），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包办

部门责任人：唐杰；包办部门: 交警大队。

（3）邵建刚委员提交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边境走私违法犯

罪治理打击力度的提案》（16030136）号。包办局领导：许正璞；

包办部门责任人：朗应江；包办部门: 经侦大队。

（4）黄夏委员提交的《关于加强盈江县第一小学校园周边

道路交通安全的提案》（16030140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包

办部门责任人：唐杰；包办部门: 交警大队。

（5）王世浩委员提交的《关于在盈江县一小学生上学、放

学期间实行单向行驶交通管制的提案》（16030146）号。包办局

领导：李明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唐杰；包办部门: 交警大队。

（6）早正友委员提交的《关于帮助解决盏西镇分户困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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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》（16030149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尹宇泽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

周子文；包办部门: 治安大队。

（二）协办建议、提案分工

1. 4 件县局协办人大代表建议包办局领导、包办部门责任人

及包办部门

（1）刀威勇代表提交的《关于加强部门联动 形成共治合力

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建议》（8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尹宇泽；包

办部门责任人：周子文；包办部门: 治安大队；协办部门：交警

大队、禁毒大队、法制大队。

（2）胡昌海代表提交的《关于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建议》

（68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尹宇泽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周子文；包

办部门: 治安大队；协办部门：国保大队。

（3）李自春代表提交的《关于提升对弄璋镇两个街道基础

设施建设力度的建议》（120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包办部门

责任人：唐杰；包办部门: 交警大队。

（4）郭尚彦代表提交的《关于加大打击走私牛力度的建议》

（286 号）。包办局领导：许正璞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朗应江；

包办部门:经侦大队。

2.4 件县局协办政协委员提案包办局领导、包办部门责任人

及包办部门

（1）帕成莲委员提交的《关于做好盈江县县城学校周边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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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态化疏通的提案》（16030013 号），包办局领导：李明；包

办部门责任人：唐杰；包办部门:交警大队。

（2）李微委员提交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校外培训机

构监管的提案》（16030015 号），包办局领导：尹宇泽；包办部

门责任人：周子文；包办部门: 治安大队。

（3）李定宏委员提交的《关于保护大盈江流域渔业资源的

提案》（16030026 号），包办局领导：许正璞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

刘德坤；包办部门: 环食药侦大队。

（4）钏助骄委员提交的《关于关爱未成年女性性健康的提

案》（16030039 号），包办局领导：尹宇泽；包办部门责任人：

周子文；包办部门: 治安大队；协办部门：政工监督室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落实责任。要以“高效、标准、规范、专业”为目

标，强化承办部门主体责任，认真落实主要领导负总责、分管领

导负主责、综合科室总协调、承办部门具体办、专人负责抓落实

的“五级责任制”和定职责、定任务、定人员、定时限、定要求的

“五定要求 ”责任到人。县局党委会或班子会一年至少 2 次专题

研究建议提案办理工作。

（二）健全工作机制。严格执行办理工作规定和要求，不断

细化完善工作制度，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机制，大力推进办理工作

规范化、制度化和现代化建设。重点建议和重点提案承办部门要



— 7 —

严格落实“一个工作方案、一次联合调研、一场面商会议、一份

情况报告”的“四个一”工作制度，努力构建职责明确、运转协调、

调研深入、协商充分、督办有力、落实到位的制度体系，确保将

重点建议和重点提案办成精品、办出实效。

（三）充分沟通协商。要按照广泛、多层、制度化协商民主

要求，始终坚持“先协商，后答复”原则，做到办前了解实情、办

中商讨对策、办后征询意见，广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人大代表、

提案者和督办部门沟通协商，积极创造条件“走出去”征询意见，

“请进来”专题面商，切实做到协商内容“亲民”、协商过程“近民”、

协商成果“惠民”，及时主动向人大代表、提案者通报办理工作情

况，作风务实、不走过场，不断提高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满意

度。承办建议、提案较多的部门每年至少召开 1 次专题座谈会，

充分听取人大代表、提案者的意见建议，形成常态化协商民主机

制。主办部门要主动联系协办单位或协办部门，确保办理工作的

针对性、实效性和答复的完整性；协办建议、提案包保部门要在

接收建议提案后 1 个月内将办理意见报包办局领导审批同意后，

报指挥中心审核提交县直主办单位。

（四）强化督办考评。要加强督办、主办、协办单位之间的协商

协作，在充分协商中推进“提”、“办”、“督”多方良性互动，提高

专业化、精细化、精准化水平，切实把每件建议、提案办好办实。

凡是有条件解决的问题，尽快解决或纳入计划安排落实;需要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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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关注和逐年推进的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实行滚动办理，定期开展

“回头看”和续办续复；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，耐心细致地向人大

代表、提案者解释清楚，待条件成熟时予以解决。指挥中心、政

工监督室、督察大队、警务保障室、国保大队、经侦大队、治安

大队、刑侦大队、禁毒大队、环食药侦大队、交警大队、法制大

队要形成工作合力，强化跟踪督办，加强结果运用，将承办部门

办理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。

（五）推进结果公开。要按照“谁主办、谁答复、谁公开”

的原则，继续积极稳妥做好涉及公共利益、公共权益、社会关切

及需要社会知晓的建议、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，积极公开办理

工作有关情况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工作

透明度，自觉接受人大代表、提案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。

（六）认真办理答复。一是严格面商程序。各承办部门的办

理答复报指挥中心前，必须经过与领衔提案委员或代表面商，并

经包办局领导审批同意，凡不经过面商、不经过包办局领导审批

同意的，一律由指挥中心退回原承办部门重办。二是严格办理时

限。承办部门接收建议、提案后，要将办理情况于 2024 年 6 月

15 日以前，将答复情况报送指挥中心审核把关，2024 年 6 月 25

日以前将建议、提案复文答复代表、委员。如承办部门未按期限

办复，县局将按有关规定，在全局范围内进行通报、问责。认为

应该转办的，承办部门应及时报指挥中心复核。三是规范复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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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。县局指挥中心拟定的复文，在转交承办部门寄送建议人、提

案人前应先交由盈江县政府督查室对复文格式、内容以及是否面

商进行审查，审查通过后才能将正式复文交由各承办部门寄送建

议人、提案人。相关复文的基本要求如下：

1.指挥中心在拟定复文时要严格按照正式公文行文要求和

建议、提案办理情况分类标准，根据代表、委员提出的问题有针

对性的进行答复，不能在答复中向代表、委员提出要求。复文首

页的右上角须标明办理结果分类情况：建议提案所提问题已经解

决或采纳的为“A”类，所提问题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为“B”类，

所提问题目前难以解决或留作参考的为“C”类。在办理结果分类

标识下，须标明公开情况：“公开”或“不公开”。

2.建议、提案复文由各承办部门负责寄送代表、委员。联名

提案的，须逐一寄送复文；寄送领衔人复文时，应同时附一份附

1 份《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》或《政协提案办理情

况征询意见表》。

3.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完毕，由指挥中心抄送县人大常委会选

联工委、县政府督查室各一份。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完毕，由指挥

中心抄送县政协提案社法联络委、县政府督查室各一份。并将建

议、提案复文电子版上报县政府督查室。承办重点建议、重点提

案的部门要将工作方案、联合调研方案或通知、面商会议记录、

情况报告等材料一并报指挥中心审核后送县政府督查室。（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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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：郭思弘，张时豪）

附件：1.县人大代表建议复文格式

2.县政协委员提案复文格式

3.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4.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5.盈江县第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分办表

6.政协盈江县委员会第十六届第三次会议委员提案

分办表

7.盈江县第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议案、建议

（有编号）

8.政协盈江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案文本

（有编号）

9. 面商记录

10. 电话面商情况记录表

盈江县公安局

2024 年 5 月 14日


